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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侦查

业务工作，保证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

侦查工作人员严格、公正执法，文明办案，依法行使职权，

防止和纠正违法违纪行为，现对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

部制约机制作如下规定： 一、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渎职

等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工作由不同内设机构承办，互相制约

。 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

罪案件直接受理侦查，是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权。人民检察

院行使直接受理、立案侦查职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承担，

即举报中心负责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

犯罪案件的举报线索的受理、管理工作，反贪污贿赂侦查部

门、法纪检察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

，审查逮捕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审查决定逮

捕工作，审查起诉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审查

起诉工作，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

的申诉复查工作。 二、举报中心统一受理、管理人民检察院

直接受理侦查的犯罪案件线索。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

查的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案件线索的受理、管理、审查工

作相分离，侦查部门不直接面向社会受理案件。人民检察院

举报中心统一受理单位和个人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行为的

举报材料，检察机关其他内设部门收到举报线索的，一律送



举报中心管理。对举报线索，经举报线索协调小组研究后，

按照管辖规定移送侦查部门进行立案前审查，并报检察长或

检察委员会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侦查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

将是否立案的决定回复举报中心，逾期未回复的，举报中心

要进行催办。防止擅自办案和压案不办。 三、审查逮捕部门

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

否决定逮捕的审查工作。 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实行侦查工

作与审查决定逮捕工作相分离，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侦查

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一律由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

逮捕部门依法提出是否决定逮捕的意见，报经检察长决定。

重大疑难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逮捕。 根据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犯罪嫌

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的，由

公安机关执行。在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的拘留、逮捕决

定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 四、审查起诉部

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提

起公诉、不起诉的审查工作。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

案件，实行侦查与审查起诉相分离，凡需要提起公诉或作出

不起诉决定的，一律由审查起诉部门审查。审查起诉部门提

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对需要补充侦查的，移送侦查部门补充侦查。 五、控告申

诉检察部门承担有关单位或个人不服人民检察院的不立案、

撤案决定的复议、复查工作。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

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对不立案、撤案决定的复议、复查工

作相分离，加强对侦查工作的制约。对经立案前审查决定不

予立案的，或者撤销案件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人民



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申请复议或提出申诉。控告申诉检

察部门可以调阅有关案卷材料进行审查，认为不立案或者撤

销案件决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写出复议或者复查意见，报请

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 六、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侦

查部门办案中扣押的款物。 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实行侦查

工作与扣押款物管理工作相分离，侦查部门通过侦查扣押、

查获的物品、物证，应当统一由财务部门管理，侦查中扣押

款物实行账目与款物分人管理，健全出入库和收付手续。任

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挪用、私分、私存、调

换、外借或擅自处理扣押款物。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

对扣押款物要按有关规定移交、上缴或者返还。 七、纪检、

监察部门承担侦查部门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 人民检察

院办理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监察、督察工作相分离，侦查

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一律由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部

门按干部管理权限规定进行查处。对侦查人员违法违纪行为

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违法违纪和错案责任。 八、人民检察院建

立对侦查工作集体决策机制。 人民检察院要规范侦查部门办

案工作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健全集体决策机制，实

行侦查工作办理权与决定权的分离，具体侦查工作必须由二

人以上配合进行。各种侦查、强制措施的适用，应当由承办

人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主管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

侦查中的疑难问题和重要事项，应当由侦查部门集体研究，

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必要时逐级向上级人

民检察院请示。 九、人民检察院实行侦查部门负责人轮岗制

度。 反贪局局长、副局长应当定期进行轮换，侦查部门的业

务骨干也要在反贪局内设机构间实行岗位轮换。 十、加强上



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的领导。 严格执行

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要案线索、决定逮捕、决定不起诉

备案制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中的

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

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确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

察院纠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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